
 

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大楼用于建设研发生

产中心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创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修订）》、《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

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厦门市美亚

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

等相关规定，作为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

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和投资者负责的态度，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大楼用于建

设研发生产中心项目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为了紧紧抓住国家对新兴产业大力扶持的市场机遇，促进公司产品结构调整

和升级，进一步扩大公司的生产经营规模，拓展产品应用领域，构建更加稳定的

生产经营环境，同时为了解决公司人员的持续增长和研发规模的不断扩大导致办

公场所已无法满足当前业务的发展和多个拟投资项目同期开展的矛盾，公司拟在

同安区西柯镇厦门科技创新园购买毛坯楼投资建设研发生产中心。预算总投资为

人民币 16468.61 万元，拟使用公司超募资金 16468.61 万元。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大楼用于建设研发生产中心项目

符合公司长远的发展规划，有助于提高公司业务的市场占有率，提升公司竞争力，

为未来的收入与利润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而有利于公司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符合全体股东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

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独立董事制度》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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